
公職王歷屆試題  (99 專技高考) 

 

共 8 頁 第 1 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www.public.com.tw 

99 年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試題 
等 別：高等考試 

類 科：律師 

科 目：行政法與強制執行法          李澤、江和老師 解題 

 

一、A縣政府為對境內之莫拉克颱風受災戶實施社會救助，遂規劃土石流慰助方案。有鑑於救助

之緊迫性，在未及立法為據之情形下，僅以發函所屬各鄉（鎮、市）公所方式，要求協助辦

理。其內容略以：「本府擬對於因莫拉克風災致自用住宅遭土石流埋沒之房屋所有權人發給

慰問金，爰請  貴公所於二週內完成查報及審定，並將審定名冊函報本府。」今有 A縣縣民

甲所有座落於 B鄉之房屋因遭土石流埋沒，遂向 B鄉公所提出發放慰問金申請。B鄉公所審

查結果認定甲所有遭土石流埋沒之房屋非供自用住宅使用，不符發放要件，遂否准申請。甲

不服，轉而向 A縣政府提出申請，惟同遭 A縣政府否准。試問： 

 A 縣政府要求 B縣鄉公所協助其辦理慰問金發放作業，其性質為何？請從管轄權移轉之性

質及合法性分析之。 

 B 鄉公所及 A縣政府是否對於甲之申請，皆享有准駁之事務管轄權？又若甲不服 B鄉公所

及 A縣政府之否准決定而欲提起訴願，則訴願管轄機關應該為何？ 

【破題解析】 

本題是實務見解的改編(高高行 99 年簡字第 59 號判決)，幾乎一模一樣的案例事實，由台南縣

政府將權限交給台南縣仁德鄉公所。沒有看過此一判決完全沒有關係，因為關於管轄權限移轉

之態樣與要件，一向都是考試很熱門的重點。而最高行政法院 96 年判字第 1916 號判例的問

題，也從去年司法官，今年東吳的考題，一直到這一題不斷地出現，仔細看這個題目，跟今年

東吳第二題考點非常相似，東吳題目也是我們在救濟法或總複習課特別講解的考題，故今年律

師的第一題，寫作上應該不會太困難才是。   

其實第一小題的管轄移轉判斷學者間很分歧，所以寫委託或委任的同學也不用擔心(都有學者

支持)，筆者採取的是比較簡單的判斷方式(如同東吳那題，經濟部把公司登記事項交給直轄市

政府，行政院內部見解都認為是委辦)，李建良老師在評論此一判決時也似乎認為是委辦。不

過不管採取哪一種權限移轉的定性，皆下來的合法性討論，以及第二小題的爭點與結論，都沒

有影響。本題最重要的是點出最高行判例產生的問題並進而批評，即拿到最主要的分數了。 

【命中特區】 

本班教材命中/99 正規班講義書/編號:B9L10/頁 32 以下/45 以下～李澤編著。【命中率】

100% 

本班教材命中/99 行政救濟法專題講義 B1 頁 38 以下/54 以下/B2 整份/李澤編著。【命中率】

100% 

本班教材命中/99 行政法總複習講義 W1/頁 15 以下/李澤編著。【命中率】100% 

【參考文獻】 

李建良，公法類實務見解，第台灣法學雜誌第 156 期，頁 153 以下。 

【擬答】： 

 A 縣政府要求 B縣鄉公所協助其辦理慰問金發放作業，應屬委辦行政，然適法性容有疑

義： 

管轄權限移轉之種類及其判斷： 

基於管轄法定原則，管轄之設定與移轉皆須法規明定為之(行政程序法第 11 條參照)，

條文與學說上關於權限移轉之態樣主要有：委託(行政程序法第 15 條第 2項參照，然

委託之性質爭議較大)、委任(行政程序法第 15 條第 1項參照)、委辦(地方制度法第 2

條第 3款)以及公權力委託(行政程序法第 2條第 3項，第 16 條參照)。 

其中委任係交給相隸屬之下級、公權力委託則交給私人或私團體，判斷上較無疑問。

委託交給不相隸屬之機關，與委辦間如何區辨，學者間有不同見解。目前行政實務與

多數見解認為，委託之情形應用於同一公法人下之不同隸屬機關，而委辦則用於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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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法人間，如此之觀點較能清楚的劃分委託與委辦之不同，管見從之。 

本題應屬委辦行政： 

本題之情形，A縣將其權限交由 B縣鄉公所辦理，係屬不同公法人間之權限移轉，應屬

委辦。 

該委辦之適法性： 

甲說：組織法法律保留之觀點 

權限之移轉應有法規明定已如前述，有學者對於此種組織法上之法律保留，稱為「功

能法上之保留」，是故本題關於權限之移轉並未有立法依據，應屬違法。 

乙說：機關功能或行政保留之觀點 

然亦有學者以機關功能理論之角度論述法律保留，認為此種緊迫事項，在立法者來不

及因應的緊急情形，應有行政機關優先處理之空間；亦有學者接受行政保留之觀點，

認為此處事項屬於行政得優先處理之緊急處置權。 

小結： 

管見認為，機關功能理論雖能處理憲法上機關部門權限分配之問題，但若立法者已明

文將權限移轉設定為法律保留事項，除非該條文或原則違憲，否則應尊重立法者對於

組織之法律保留分配；而行政保留在我國法上究竟有無存在空間，尚存在很大的質

疑。是故，仍認為管轄移轉，應有法規之明定，本案之權限移轉，恐有違法之嫌。 

 A 縣政府將系爭事務委辦給 B鄉公所，權限應移轉而喪失，未收回該權限前，准駁之事

務決定權應屬於 B鄉公所，A縣則不與焉： 

實務判例之觀點： 

最高行政法院 96 年判字第 1916 號判例：「有管轄權之機關除依行政程序法第 18 條規

定喪失管轄權外，不因其將權限之一部委任或委託其他機關辦理，而發生喪失管轄權

之效果。縱其未將委任或委託之權限收回，仍得自行受理人民之申請案並為准駁之決

定。」可見原委任或委託機關移轉權限後仍有該事務權限，而得對於人民之申請案為

准駁之決定。判例所處理之範圍僅明文指出委任與委託，然依該判例之精神，同樣作

為法定權限移轉之委辦，亦應依相同之意旨辦理。故 A縣政府將事務權限委辦給 B鄉

公所後，兩機關皆有管轄權，對於甲之申請，皆享有准駁之事務管轄權。 

學說觀點： 

所謂權限之法定移轉，屬於管轄法定原則之例外(變動)，由於事關重大，皆需要法

規之依據與踐行一定的程序，方符合組織法之法律保留。內容上，學者強調，法定

職權機關固不得將職權「全面地」移轉出去(法條皆強調只能移轉權限之「一部

分」)，但對於該移轉事項之部分，應屬「全面地」交出權限。也就是說，在委託

(或委任等其他態樣)的存續期間，原權責機關乃是「全面地」放棄自己原本的決定

權限。系爭判例不當地誤解或扭曲了法定權限移轉的內涵，形成了個案中原權責機

關與被委託機關同時存在的雙重管轄權限，徒增困擾。 

由於系爭判例錯誤理解了法定權限移轉之本質，應有變更判例之必要，在未變更

前，亦不應擴大判例範圍之適用，而用判例之處理方式理解委辦之效果。故依此學

者見解，A縣政府將事務權限委辦給 B鄉公所後，權限即移轉於 B鄉公所，A縣政府

在收回前應喪失管轄權，對於甲之申請並無准駁之事務權限。 

甲如欲對二個否准決定提起救濟，A縣政府之處分應以內政部為訴願管轄機關；B鄉公所

之處分應以 A縣政府為訴願管轄機關： 

A 縣政府不具有准駁之事務權限已如前述。然依題旨，若兩機關皆有否准，則提起訴願

之訴願管轄機關如下： 

 A 縣政府之處分： 

依訴願法第 4條第 3款：「不服縣 (市) 政府之行政處分者，向中央主管部、會、

行、處、局、署提起訴願。」此處關於風災之社會救助，中央主管機關為內政部，故

應以內政部作為訴願管轄機關。 

 B 鄉公所之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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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訴願法第 4條第 1款：「不服鄉 (鎮、市) 公所之行政處分者，向縣 (市) 政府提

起訴願。」故此處 B鄉公所之處分，應以 A縣政府作為主管機關。 

 

二、甲為某警察局警務員，於民國 94 年 5 月間，因涉嫌犯貪污罪，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內政部警

政署隨即依警察人員管理條例第 31 條第 1項第 1款及公務人員考績法第 12 條第 3項第 4款

規定，以甲「涉及貪污案件，其行政責任重大，有確實證據」為由，將甲予以免職。甲不

服，依法循序提起行政爭訟，遞遭無理由駁回確定。嗣甲涉嫌貪污之案件，於 99 年 8 月獲判

無罪確定。請問： 

依行政程序法之規定，甲如何針對免職處分主張權利？ 

行政機關亦在 99 年 8 月知悉甲之刑事判決結果，並欲依刑事判決內容主動變更先前所為之

免職處分，請問此舉是否可行？ 

參考法條： 

警察人員管理條例第 31 條第 1項第 1款 

警察人員有左列各款情形之一者，遴任機關或其授權之機關、學校應予以免職： 

一、公務人員考績法所定一次記二大過情事之一者。 

公務人員考績法第 12 條第 3項 (部份內容)： 

非有左列情形之一者，不得為一次記二大過處分： 

一、圖謀背叛國家，有確實證據者。 

二、執行國家政策不力，或怠忽職責，或洩漏職務上之機密，致政府遭受重大損害，有確實

證據者。  

三、違抗政府重大政令，或嚴重傷害政府信譽，有確實證據者。  

四、涉及貪污案件，其行政責任重大，有確實證據者。  

【破題解析】 

這一題呢~~算是很難的題目了，難在題目包裝的蠻徹底，出題者給了些暗示但問題又不問清

楚，也因此很多同學答題時找錯了方向，很可惜！題目中最重要的關鍵字在於甲的免職處分

「已經訴訟駁回確定」，兩小題分別處理該形式存續力之處分能不能再開？以及確定判決對於

原機關職權廢棄的影響(與實質存續力有關)。 

第一小題的 128 考得蠻細的，包括再開事由之選擇，還有再開期間的判斷，都不是太容易，同

學在考場或許無法把下面提到的所有爭點都寫到，擇要寫到其中幾個我覺得就很不錯了！ 

第二小題中關於「確定判決對於原機關職權廢棄的影響」的爭執很難，我們在課程中都是利用

96 年政大的第一題作介紹(只是該年考的是申論題)。事實上今年這一題，跟 96 東吳第四題考

過的題目的兩個子題非常相似，這個題目我們也花了很多時間講解，有認真聽考古題的同學，

應該也能對於這種不好抓到方向的題目有明確的處理方式，比較不會打擊錯誤。第二小題要用

撤銷作結，也絕對是可以接受的答案，畢竟這個問題沒有定論。 

另外，提醒一個觀念(以下答題上不用處理)：我們不是說貪汙罪的刑事無罪判決＂必然＂會影

響到免職處分(考績法的條文是要件是：「涉及貪汙/行政責任重大/有確實證據者」，並沒有

把刑事判決之結論作為該免職處分之先決問題或解除條件)，畢竟免職處分中的貪汙與貪汙罪

各有不同的規定與要件，行政機關未必要接受刑事判決的心證與結論，只是既然是同一個公務

員的貪汙事實，刑事判決即有參考空間，如果行政機關願意參考或尊重，就有程序再開與職權

廢棄的空間，我們是站在這樣的觀點討論以下的問題的。當然實際個案中，免職處分再開後會

不會被變更，或由原機關職權廢棄，原機關還是有很大的認定空間的(只是也多半會參考相關

之刑事判決)。往下延伸思考，如果甲對於確定之免職處分申請再開，原機關仍舊認為其有

「確實證據」證明甲貪汙(只是該證據在刑庭不達刑事有罪之心證或要件)而認定原處分適法，

甲仍可以對於再開之決定進一步行政訴訟，再由行政法院對於甲的免職處分，相關證據是否符

合考績法上貪汙之認定，參考刑事之無罪判決，重新作出定奪。 

當然，如果是上開觀點，第一小題中，到底「相當再審事由」要用哪一款，則又是一個更麻煩

的問題了，目前實務法院判決的態度也不是很明朗，所以筆者提出一種可能性，也就不深入探

討了。同學們要以別的再開事由論述，只要言之成理，也會有不錯的分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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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中特區】 

本班教材命中/99 行政法正規班講義書/編號:B9L02/頁 357 以下/398 以下～/李澤編著。

【命中率】100% 

本班教材命中/99 行政救濟法專題講義/編號:B1/頁 58/李澤編著。【命中率】100% 

本班教材命中/99 行政法總複習 W專題/編號:6/頁 22 以下/李澤編著。【命中率】100% 

【擬答】： 

甲得依行政程序法第 128 條要求程序重新進行： 

首要討論者，為公務人員之人事決定有無行政程序法之適用： 

若依文義觀察，行政程序法第 3條第 3項第 7款似乎排除公務員人事行政行為於行政程

序法上之適用，依此觀點，則甲得否依該法第 128 條要求程序重開即有疑問。然依學界

與實務之共識，皆認為該款應作限縮解讀，至少對於改變公務員身分與重大不利影響之

處分(突破特別權力關係之部分，釋字第 243 號、298 號解釋參照)，應當有行政程序法

之適用，方符法治國家保障人民權利之旨(釋字 491 號解釋與該號吳庚大法官協同意見書

參照)。 

甲可主張行政程序法第 128 條要求程序重新進行： 

行政程序法上之程序重新進行： 

甲的免職處分已經訴訟而告確定，無法再循通常方式救濟，對於此種有形式存續力之

處分，除了訴訟上之再審外，甲可依行政程序法第 128 條要求程序重新進行，由原機

關再開程序撤銷變更此一已具形式存續力之處分。 

本案是否屬於得申請程序重開之案件？ 

程序重開必須針對具有形式存續力之處分，就條文觀之，似乎僅明文經過法定救濟期

間之情形得以重開，至於本題此種相對人並無遲誤救濟期間，然提起救濟而被駁回確

定者，是否有 128 條之適用，學說間容有爭議。管見認為，程序重新進行既然是在調

和法安定性與權利保護之衝突，使有形式存續力之處分在一定事由下可重新被審視，

不應僅侷限於「法定救濟期間經過」之情形，故本條文義應屬例示，採取廣義見解，

對於此種已經救濟而被駁回確定之情形，也有要求程序重開之可能。 

甲得主張程序再開之事由： 

由於本案非繼續性處分，不適用事實發生有利變更之事由；亦非新證據之發現；故管

見認為應屬於相當再審事由且足以影響處分之情形。此處應相當行政訴訟法第 273 條

第 11 款：「為判決基礎之民事或刑事判決及其他裁判或行政處分，依其後之確定裁判

或行政處分已變更者」，甲得主張免職處分之要件與刑事判決認定貪汙罪是否成立相

關，以刑事無罪判決影響到免職處分要件之認定，要求撤銷原已確定之免職處分。 

本案是否超過程序重新進行之申請期間？ 

依行政程序法第 128 條第 2項規定，程序重開之申請應自有形式存續力後三個月內為

之(條文係寫「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三個月內」，依此規定之意旨解釋對於其他有形式

存續力之處分的期間計算)，然主張之事由發生或知悉在後，自發生或知悉時起算。故

本題主張之事由在於刑事無罪判決影響到該免職處分要件之認定，應自該判決確定之

日(99 年 8 月)起算三個月之期間。 

行政機關如要變更已經確定之免職處分，可依職權廢棄之，至於廢棄方式之選擇，涉及到

確定判決是否拘束原機關對原處分適法性之判斷： 

甲說：確定判決不拘束原機關對於原處分適法性之判斷 

若採此一見解，即便法院對於甲之免職處分救濟已駁回確定，表示該處分在法院的認定

下是合法的，原機關仍得逕自認定自身作成之處分為違法，而依行政程序法第 117 條本

文撤銷之。本案中，原機關或許基於貪汙罪之刑事判決無罪(表示甲並沒有貪汙事實)，

而認為當初所為之免職處分係基於錯誤之事實認定而違法，於知其撤銷原因兩年內，得

職權撤銷該原職處分。 

乙說：確定判決應拘束原機關對於原處分適法性之判斷 

若依此說，則法院對於甲之免職處分救濟已駁回確定，表示該處分在法院的認定下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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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此一合法性之判斷對於原機關應有拘束，換言之，原處分機關應尊重確定判決對

於處分適法性之判斷。然即便如此，原機關仍可在尊重法院判決，認定該處分合法之前

提下，職權廢止該合法處分。本案並無法律禁止廢止，或廢止後仍應作成相同處分之情

形，故原機關得依行政程序法第 122 條之規定，參酌警察人員管理條例與公務人員考績

法第 12 條第 3項第 4款之立法目的(免職貪汙之公務員)，裁量廢止該免職處分。又此一

針對合法侵益處分之廢止，依行政程序法，似乎並無除斥時間之限制。(筆者按：124 條

就文義言，是針對合法授益處分之廢止所為的限制) 

小結： 

管見認為，若一個處分的案件並無確定判決存在，原機關故得逕自認定該處分之適法

性。然已有確定判決者，基於權力分立與法安定性之維護，該確定判決對於系爭處分合

法與否之判斷，應有其拘束力，故認為採乙說為妥。然無論採取何說，行政機關得在符

合條文規定的要件下，職權廢棄該免職處分，應屬無疑。 

 

三、A稅捐稽徵機關認為甲有漏稅之事實，乃對甲做出補稅新臺幣（下同）100 萬元之處分。甲收

受補稅之處分後深感不服，雖然繳款補稅，隨後卻依法提起復查，於復查被駁回後，甲又依

法提起訴願，訴願管轄機關認為原處分機關之處分有違法之處，乃將補稅變更為 50 萬元。甲

收受訴願決定書後仍感不服，請回答下列問題： 

甲欲依法提起行政訴訟時，應提起何種訴訟？以何機關為被告： 

倘若訴願管轄機關係將補稅之復查決定全部撤銷，並命另為適法之復查決定時，則復查管

轄機關可否仍然作成相同之補稅 100 萬元之決定？又復查管轄機關若以原先之稅額計算有

誤時，可否作成補稅 150 萬元之決定？ 

【破題解析】 

這一題觀念考的比較細，但不算難，都是我們講行政救濟時反覆強調的爭點。第一小題問被告

機關，我們常誇張地說 99%的案例會用第 1款告原機關，會用第 2款告訴願機關者，主要是第

三人撤銷之訴，記得這樣的說法，就不會誤判被告機關。第二小題涉及訴願決定對原機關之拘

束，以及不利益變更禁止原則對原機關之適用。仔細看今年律師的三題行政法，都圍繞著行政

處分的救濟走(排除處分效力的各種方式)，所以我們救濟法講得比較細微而深入，從出題方向

看來，的確是有必要的，因為行政法考題已經不只是會簡單一小題問問訴訟類型怎麼選而已啊 

【命中特區】 

本班教材命中/99 行政法正規班講義書/編號:B9L10/頁 60 以下/頁 67/頁 84 以下～/李澤編

著。【命中率】100% 

本班教材命中/99 行政救濟法專題講義/編號:B1/頁 64 以下/頁 76/B4 頁 29/李澤編著。【命中

率】100% 

【擬答】： 

甲對於訴願機關變更為 50 萬之稅單部分應提撤銷訴訟，應以原稅捐機關 A為被告機關： 

訴訟類型： 

甲對於 100 萬之補稅處分不服，經復查後不獲救濟而提起訴願，訴願機關變更為 50 萬之

稅單(部分撤銷，也有稱此為一種自為決定)，甲仍不服，得繼續對於此一 50 萬元之部分

提起行政訴訟法第 4條撤銷訴訟。 

被告機關： 

如就行政訴訟法第 24 條文義之觀察，似乎會得出本案屬於第 2款「撤銷或變更原處分

時，為撤銷或變更之機關(為被告)」之結論。然通說皆認為，第 2款之適用對象在於第

三人撤銷訴訟之情形(行政訴訟法第 4條第 3款，最高行政法院 93 年 9 月份決議參照)，

也就是因訴願決定蒙受不利影響之利害關係第三人。本題此種訴願決定撤銷或變更原處

分之一部分，訴願人對未撤銷或變更部分不服，提起撤銷訴訟時，仍應以原處分機關為

被告機關。故甲對於訴願機關之決定仍感不服，提起訴訟應依行政訴訟法第 24 條第 1

款，以原處分機關為被告機關。 

附論已繳納稅款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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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帶一提者，由於甲已經繳納稅款了，所以針對已繳納之補稅款項亦得訴訟請求返還： 

對於訴願機關已經撤銷的 50 萬部分，可依行政訴訟法第 8條請求原機關返還。 

至於上開仍存在的 50 萬部分，則可於提起撤銷訴訟之時，聲請法院依行政訴訟法第

196 條第 1項，於撤銷該處分之判決，命原機關為回復原狀之必要處置(返還已繳納之

款項)。 

復查機關(原處分機關)仍否作成相同之決定，必須視訴願機關指謫原處分(決定)違法之

理由為何？此涉及到釋字 368 號解釋意旨之討論： 

論者有謂訴願機關之訴願決定，作為行政爭訟之一環，係一經過準司法程序之決定(雖然

訴願程序本質上仍屬廣義的行政程序)，應有類似判決之效力。故訴願決定是否拘束原處

分機關(本題之復查管轄機關即為原處分機關)，應可參考釋字 368 號解釋之精神(然此號

解釋係處理法院判決對於原處分機關之拘束力，此處以相同之精神論述訴願決定)： 

若訴願決定係指謫原處分(包括維持原處分之復查決定)係事實認定有錯誤： 

此時原機關(即復查管轄機關)在重新認定事證後，依不同之事證適用法律，則仍可作

成與已被撤銷之原處分相同之新處分，並不會牴觸訴願決定之效力。 

若訴願決定係指謫原處分(包括維持原處分之復查決定)係法令適用之違誤： 

如原機關(即復查管轄機關)仍以同樣之法令作出與已被撤銷之原處分內容完全相同之

新處分，則與訴願決定之意旨不符。為使訴願決定受到尊重，以貫徹憲法保障人民提

起訴願而獲救濟之權利，此時應認原機關不得違背訴願決定之內容，訴願法第 96 條：

「原行政處分經撤銷後，原行政處分機關須重為處分者，應依訴願決定意旨為之，並

將處理情形以書面告知受理訴願機關。」亦同此精神，故於此種情形，原機關(復查管

轄機關)不能作成相同之 100 萬之處分(決定)。 

復查機關(原處分機關)基於不利益變更禁止原則，不能作成 150 萬之決定： 

訴願法第 81 條明定訴願決定得變更原處分，然但書規定「但於訴願人表示不服之範圍

內，不得為不利益變更或處分」，是為訴願法上之「禁止不利益變更」條款。所謂不利

益變更，指使訴願人處於較原處分更不利之法律上地位。學者並認為，此原則不僅適用

於訴願機關自為變更之訴願決定，在發回原機關重為處分時之情形，原機關作成新處分

時亦受其拘束。故復查機關(原處分機關)在重為處分時，即便認為原稅額計算有誤，基

於不利益變更禁止原則，亦不能作成更不利的 150 萬之處分(決定)。 

 

四、乙向甲借款新臺幣(下同)500 萬元，以其所有之 A地及其上之 B屋供擔保為甲設定同額抵押

權，乙屆期未能清償，經甲取得執行名義後，聲請法院強制執行，執行法院於民國 96 年 5 月

1 日查封乙之 A地 B屋時，大門深鎖，執行人員乃會同警方開鎖進入 B屋，屋內灰塵滿布，

水電停用，但屋內置有冷氣 1台、鋼琴 1台、保險櫃 1只，經開啟保險櫃，發現置有支票乙

紙（發票人丙、付款人丁銀行、受款人乙、面額 10 萬元、發票日為 96 年 5 月 15 日、票面記

載禁止背書轉讓）、不得轉讓之丁銀行定期存單乙張（面額 10 萬元、存款人乙）及得背書轉

讓之丁銀行定期存單乙張（面額 10 萬元、存款人乙），問： 

甲請求一併查封 A地 B屋內之動產及保險櫃內之物，應否准許？ 

准許時，應如何執行（含查封、保管、換價方式及其過程中，執行人員應注意保全當事人

權益之事項）？ 

未准許時，於 A地 B屋拍定後點交時，B屋內之冷氣 1台、鋼琴 1台、保險櫃 1只，如無

法當場交還給債務人或其家屬，執行法院應如何處理？如需拍賣，提存其價金，經二次拍

賣，仍無人應買，又該如何處理？ 

【破題解析】 

本題牽涉的考點甚多，第一小題測驗對人的執行名義與對物的執行名義二者之區別；第二小題

測驗對於動產及有價證券的執行方法；第三小題則在測驗不動產內動產之點交處理程序，同學

對於基本觀念、法條的整合以及相關實務見解必須相當熟悉，本題要在有限的時間內完整作答

並不容易。 

【命中特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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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教材命中/99 正規班講義/編號:A2/頁 7/江和編著。【命中率】100% 

本班教材命中/99 正規班講義/編號:A3/頁 16～17、22～23、38/江和編著。【命中率】100%   

【參考資料】 

法院辦理民事執行實務參考手冊，司法院民事廳 96 年 6 月 8 日印行，頁 233~235、296、

346~347。 

【擬答】： 

執行法院應否准許甲一併查封 A地 B屋內之動產及保險櫃內之物之請求，端視執行名義之

性質而定：  

對人的執行名義與對物的執行名義之區別：  

對人之執行名義，係以債務人之一般財產為執行對象，藉人的責任以實現其債權。故

對人之金錢債權執行名義，債權人欲對債務人何種責任財產聲請強制執行，有選擇之

權，且執行後如不足受償，又未發現債務人其他財產可供執行者，可請求執行法院發

給債權憑證。 

對物之執行名義，以擔保對象之特定財產為執行對象以實現債權。故拍賣抵押物裁定

之執行名義，債權人僅得聲請就裁定所示之抵押物強制執行，如抵押物拍賣後不足清

償其抵押債權，不足受償部分，既不得請求發給債權憑證，亦不得依其裁定，對債務

人之其他財產執行。 

依題旨並未明示甲係取得何種執行名義，茲分述如下： 

甲如係取得對人的執行名義（例如支付命令裁定、確定終局判決等）： 

甲欲對債務人何種責任財產聲請強制執行，有選擇之權，故甲得請求一併查封 A地 B

屋內之動產及保險櫃內之物，法院應予准許。 

甲如係取得對物的執行名義（例如拍賣抵押物裁定）： 

因對物的執行名義其執行力僅及於特定之抵押物即 A地 B屋，而不能及於抵押人或債

務人乙之其他財產，故甲聲請就乙未設定抵押權之其他財產即動產及保險櫃內之物為

查封拍賣，法院不應准許。 

法院准許一併查封 A地 B屋內之動產及有價證券時，其執行方法分述如下： 

對於冷氣、鋼琴及保險櫃等動產的執行方法： 

查封： 

查封動產，由執行人員實施占有。其將查封物交付保管者，並應依左列方法行之：

一、標封。二、烙印或火漆印。三、其他足以公示查封之適當方法。前項方法，於必

要時得併用之（強執法第 47 條）。 

為保全當事人權益，執行人員應注意有無查封時間之限制（強執法第 55 條）、超額查

封之禁止（強執法第 50 條）、無益查封之禁止（強執法第 50 條之 1）、查封標的之

限制（強執法第 52、53 條、）等事項。 

保管： 

查封之動產，應移置於該管法院所指定之貯藏所或委託妥適之保管人保管之。認為適

當時，亦得以債權人為保管人。查封物除貴重物品及有價證券外，經債權人同意或認

為適當時，得使債務人保管之（強執法第 59 條第 1、2項）。 

換價： 

應拍賣之財產有動產與不動產者，得合併拍賣之(強執法第 75 條第 4項)，合併拍賣之

動產，適用關於不動產拍賣之規定(強執法第 75 條第 5項) ; 分別拍賣時，縱有動產

與不動產亦分別適用動產與不動產拍賣之規定。 

對於支票、定期存單等有價證券的特殊執行方法： 

支票、定期存單形式上為動產，除依上開動產執行之規定外，應注意下列執行方法之特

別規定： 

查封： 

未禁止背書轉讓之有價證券： 

得背書轉讓之丁銀行定期存單乙張，應依對於動產執行程序執行，故其查封應由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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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人員實施占有，於完成占有時，始發生查封之效力（強執法第 47 條）。 

禁止背書轉讓之有價證券： 

票面記載禁止背書轉讓之支票乙紙及不得轉讓之丁銀行定期存單乙張，其權利與證

券有不可分之關係，未占有證券難以明瞭其權利內容，事實上無從依其他財產權之

執行程序執行，故仍應扣押證券，始發生查封效力。 

保管： 

查封之有價證券，不得交債務人保管（強執法第 59 條第 2項），宜由執行法院自行保

管。 

執行法院之保存行為： 

查封之有價證券，須於其所定之期限內為權利之行使使或保全行為者，執行法院應於

期限之始期屆至時，代債務人為該行為（強執法第 59 條之 1）。有價證券提示後，如

獲有金錢之支付，則此項金錢與拍賣價金相同，由執行法院實施分配。 

換價： 

有價證券有重視其交換價值者，例如股票或公司債；有重視其表彰權利之行使者，例

如票據或提單。前者，得以動產之拍賣或變賣方法行之；後者，則以核發收取、移轉

或命令讓與等命令，使債權人逕向證券義務人收取其債權，或將之移轉於債權人。故

強執法第 60 條之 1規定：查封之有價證券，執行法院認為適當時，得不經拍賣程序，

準用第 115 條至 117 絛之規定處理之。 

本題之有價證券得依下列方式換價: 

丁銀行定期存單： 

得轉讓之丁銀行定期存單，應依對有價證券之執行，亦即對動產之執行方法為之；

不得轉讓之丁銀行定期存單，則性質僅係定期存款之債權憑證，應依對第三人金錢

債權之執行方法行之（強執法第 115 條、74 年 3 月 8 日廳民二字 0164 號函）。 

禁止背書轉讓之支票： 

禁止背書轉讓之支票，係執行該證券所表彰之之權利，經提示未獲支付，執行法院

固得依動產執行方法拍賣，但如認為適當，亦得於發扣押命令後，再分別依強執法

第 115 條至 117 條規定收取命令、移轉命令、支付轉給命令、拍賣或變賣、讓與命

令等方式換價。 

執行法院為背書等必要行為： 

需作背書轉讓之有價證券，執行法院於拍賣後，得代債務人為背書，並載明「依強制

執行法第 68 條之 1規定，代債務人乙，為買受人○○○背書」，此項背書與債務人背

書有同一之效力；需變更名義與買受人者，亦同。 

本題涉及不動產內動產之點交處理程序，茲分述如下：  

動產如無法當場交還給債務人或其家屬，執行法院之處理方式： 

點交之不動產，其上有未併付拍賣之動產者，應取去點交予債務人或其代理人、家屬或

受僱人(強執法第 100 條第 1項 )；若無上開之人接受點交，將該動產暫付聲請點交之買

受人或承受人保管，向債務人為限期領取之通知，並告知逾期不領取得拍賣而提存其價

金，或為其他適當之處置（如將無價值之物毀棄)，並副本通知保管人。領取期限屆滿，

債務人仍未領取者，保管人向執行法院陳報處理時，執行法院得拍賣而提存其價金或為

其他適當之處置(強執法第 100 條第 2項 ) 。  

動產經二次拍賣，仍無人應買，執行法院之處理方式： 

上述之拍賣準用動產拍賣之規定，但其目的在解決不動產拍定後點交之技術問題，非在

直接滿足債權人之金錢債權，故不必再實施查封，亦不受強執法第 53 條之限制，得繼續

減價至賣出為止 (高院 63 年法律座談會民執提案 11 參照)。 


